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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本标准于 2009年 3月经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批准。 

引言 

范围 

    该标准为进口植物保护机构提供了指导意见，指导他们在考虑进口要求时，如何根据商品

有害生物风险对其进行分类。这种分类应当有助于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对有害生物风险进行分

析，或是否需要植物检疫证书。 

    商品分类的第一阶段是基于商品是否经过加工；以及如果（商品）确实是经过了加工，则

基于出口前商品所承受的加工方法和程度。商品分类的第二阶段基于进口后商品的原定用途。 

    污染性有害生物和仓储性有害生物可能污染加工后的商品，本标准没有将它们纳入考虑范

畴。 

参考文献 

IPPC. 1997 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新修订文本。罗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 

ISPM 5.《植物检疫术语表》。罗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 

ISPM 11. 2004 年。《检疫性有害生物检检分析，包括检境检检和活体检基因生物分析》。罗

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 

ISPM 12. 2001年。《植物检疫证书准则》。检检，粮检检检，国际植保公约。[检修检，检有

版本检 ISPM第 12号：2011 年] 

ISPM 15. 2002年。《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的管理》。检检，粮检检检，国际植保公约。[检

修检，检有版本检 ISPM第 15号：2009年] 

ISPM 16. 2002年。《限定非检疫有害生物：概念及应用》。检检，粮检检检，国际植保公约。 

ISPM 20. 2004年。《输入植物检疫管理系统准则》。检检，粮检检检，国际植保公约。 

ISPM 21. 2004年。《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检检，粮检检检，国际植保公约。 

ISPM 23. 2005年。《检验准则》。罗马，粮农组织，国际植保公约。 

定义 

    本标准中使用的植物检疫术语的定义可参见 ISPM 第 5号（《植物检疫术语表》） 

要求概要 

    根据有害生物风险对商品分类的概念考虑商品是否经过加工，如果是，则需考虑其加工的

方法和程度，以及该商品的拟定用途以及因此而引入和传播限定性有害生物的可能性。 

    这样做可以使特定的商品与有害生物风险相联系，从而可进行分类。这种分类的目的是为

进口国提供标准，以便更好地确定识别引进限定性有害生物途径-引起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

必要性，并有助于有关可能需要建立进口要求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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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有害生物风险水平确定了 4个类别（2种是加工商品的，2种是未加工商品的）。提供

了加工方法及其相关的商品清单。 

背景 

    由于对国际贸易中流通的一些商品应用加工方法的结果，消除了引进限定性有害生物的可

能性，因此对这些商品不应采取限定措施（即不需要采取检疫措施和植物检疫证书）。其它在

加工后可能仍存在有害生物风险的商品，可能需要采取适当的植物检疫措施。 

    一些商品的原定用途（例如：种植用）与该商品的其它用途（例如：加工用）相比，引入

有害生物的概率要高很多（进一步的情况可见 2004年 ISPM第 11号 第 2节 2.1.5） 

    首先根据有害生物风险对商品进行分类的概念考虑了商品是否为加工产品，如果是，则需

考虑其加工方法和程度的影响。其次，考虑了该商品的原定用途及因此而成为引入限定性有害

生物途径的可能性。 

    本标准的目的是，根据商品的有害生物风险对商品进行分类，为进口国植物保护机构提供

标准，以便更准确地确定对引进限定性有害生物途径进行风险分析的必要性，促进决策过程。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第 VI.1b 款声明：“缔约方对检疫性有害生物和非检疫性限定有害

生物采取检疫措施，前提是这些措施仅限于对于保护植物健康和/或保护（商品）原定用途是必

要的……”。本标准基于一个商品的原定用途和其加工的方法和程度的概念，在下面所列举的

其它 ISPMs 中也涉及到这一概念。 

加工方法和程度： 

— ISPM 第 12号（2001年）第 1.1节声明：“进口国应该只对限定性商品要求植物检疫认证。… 

— “对于某些特定的植物加工产品，当其本身的或加工后的性质具有引入限定性有害生

物的可能性时（如木料，棉花），也可采用植物检疫认证。对于那些经加工后不具有引

入限定性有害生物潜力的植物产品，或不需要植物检疫措施的物品，进口国不应要求检疫

认证。” 

— ISPM 第 15号（2002年）第 2节声明：“整体以木料为基础制造的木质包装材料如采用了

胶粘、加热和压缩或共同采用其中两种以上方法制造的多层板、颗粒板、线性绞合板和镶

嵌胶合板，应该考虑到它们经过了充分的加工，从而去除了原木所带有的风险。这些材料

在使用过程中不太可能受原木有害生物的侵染，因此不应该因这些有害生物而被限定。

” 

— ISPM 第 23号（2005年）第 2.3.2节声明：“为确认是否遵守了某些植物检疫的情况，可

以采用检验措施。”这些检验案例包括检验商品的加工程度。 

原定用途： 

— ISPM 第 11号（2004年）第 2.2.1.5和 2.2.3 节。当分析有害生物转移到一个适宜的寄主

及其定植后进行扩散的潜力时，考虑的因素之一是商品的原定用途。 

— ISPM 第 12号（2001年）第 2.1节。可根据植物检疫证书上所显示的不同原定最终用途，

采用不同的检疫要求。 

— ISPM 第 16号（2002年）第 4.2节。经济上不可接受的影响风险因有害生物、商品及其原

定用途不同而异。 

— ISPM 第 21号（2004年）其中广泛地使用了原定用途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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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方法和程度以及原定用途： 

— ISPM 第 20号(2004年)，第 5.1.4节指出，针对特定的有害生物或针对一特定转播途径（例

如：商品）的所有有害生物可以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某一种商品可以根据其加工程度

和/或其原定用途来分类。 

— ISPM 第 23号(2005年)，第 1.5节。在植物检疫措施中决定（是否）采用检验的因子之一

是商品的种类和原定用途。 

要求 

    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在颁布任何植物检疫法规时采用这些类别，都应该重点考虑技术合理性、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进行管理的风险、最低影响、协调一致和主权原则。 

当需要确定对一种商品的进口要求时，进口国可根据其有害生物风险对商品进行分类。这种分

类可用来区分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商品种类和没有引进并传播限定有害生物可能性的商品。为了

对商品进行分类，应该考虑下面的因素： 

— 加工方法和程度 

— 商品的原定用途 

    在对加工方法和程度进行评估，同时考虑原定用途的基础上，进口国的植物保护机构可就

商品的进口要求作出决定。 

    本标准没有考虑因进口后原定用途改变而导致变化的情况（例如，供加工的谷物用作播种

的种子）。 

1. 基于有害生物风险的商品分类要素 

    为了确定某个商品的相关有害生物风险，应该先考虑该商品所经过的加工方法和程度。仅

加工的方法和程度就可以显著改变商品的性质，使之不再能受到有害生物的侵染。进口国的国

家植物保护机构不应要求这类商品附带植物检疫证书1。 

    但是，如果一种商品经过加工后仍然具有受到限定性有害生物侵染的可能性，那么随后就

应该考虑其原定用途。 

1.1 出口前加工的方法和程度 

    本标准所涉过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植物检疫目的之外的其它目的而改造的某个商品，但是

加工可能对相应的有害生物也有作用，并因此而影响了该商品受到检疫性有害生物侵染的可能

性。 

    为了对特定商品进行分类，进口国的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可要求出口国的国家植物保护机构

提供有关所用加工方法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了解可能影响该商品物理或化学特性的

加工程度（例如：温度和热处理的时间长度）。 

根据加工的方法和程度，可将商品大概地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 加工的程度使商品不可能再受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侵染。 

— 加工的程度使商品仍然有可能受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侵染。 

                                                      
1 本标准所概述的有害生物风险分类程序没有考虑商品加工后出现的如ISPM第5号（《植物检疫术语表》，2008年）所定义的污染

性有害生物或其他有害生物（例如：储藏期有害生物）侵染的情况。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下情况：本标准所描绘的加

工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商品在加工过程中能够去除有害生物，但是这种商品可能随后被（其它有害生物）污染或侵染。在

检验过程中可以检测出常见的污染性有害生物。 



ISPM 32 基于有害生物风险的商品分类 

ISPM 32-8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 没有经过加工。 

    如果对加工的方法和程度的评估得出某个商品已不再可能被检疫性有害生物侵染的结论，

就没有必要再考虑其原定用途，并且该商品不应该被限定。但是，如果对加工的方法和程度的

评估得出某个商品仍然可能受检疫性有害生物侵染的结论，那么随后就应该考虑其原定用途。 

    对于未经加工的商品，必须时刻考虑它们的原定用途。 

1.2 商品的原定用途 

原定用途的定义是指所申报的进口、生产或使用植物、植物产品或其它物品的目的（ISPM第5

号）。某个商品的原定用途可能是用于： 

— 种植 

— 消费和其它用途（例如，手工艺品、装饰品、切花） 

— 加工 

    原定用途可能会影响某个商品的有害生物风险，因为一些原定用途可能造成限定有害生物

的定殖或传播。商品的某些原定用途（例如：种植）比其它用途（例如加工）导致限定性有害

生物定殖的可能性更高。这样导致对某个商品可按照其原定用途（例如：播种用的大豆和人类

消费用的大豆粮食）采取不同的植物检疫措施。采用的任何植物检疫措施都应该与出现的植物

检疫风险相匹配。 

2. 商品类别 

    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可以根据某个商品是否为加工产品，其加工方法和程度及适当时其原定

用途来对其分类。 

    下面叙述了每种 商品类别及其需要采取的植物检疫措施的指导意见。 

    附件 1的流程图描绘了该国际植物检疫标准所概括的分析过程。 

类别 1.商品加工的程度使商品不再可能受到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侵染。因此，不需要采取植物检

疫措施，这种商品无须就该商品加工前可能携带的有害生物进行植物检疫认证。附件 1 列举了

加工和加工后满足类别 1 要求的商品案例。此外，附录 2 对符合类别 1 标准的商品提供了若干

说明性范例。 

类别 2.经过加工的这类商品仍可能具有受到某些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侵染。其原定用途可能是，

例如消费或用于进一步的加工。进口国的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可以决定是否需要开展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附件 2列举了加工和加工后满足类别 2要求的商品案例。 

    虽然类别 2 的商品经过了加工，加工方法可能没有去除所有检疫性有害生物。假如已确定

加工的方法和程度没有去除检疫性有害生物的风险，然后可考虑该商品的原定用途来评估其定

植和传播有害生物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来判别。 

    为有助于商品的分类，出口国应根据要求提供详细的加工方法和程度的信息（如温度、时

间、颗粒大小）以帮助进口国确定商品的类别。 

    在对商品的加工方法和程度的影响进行评估后确定加工后的商品不具有有害生物风险的情

况下，那么就不应该对该商品采取植物检疫措施，这种商品应该重新分为类别 1。 

类别 3.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并且其原定用途并非用于繁殖，而是例如用于消费或加工的商品，

必须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以确定与该途径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 

    该类别中的商品例子包括消费用的某些新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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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类别 2 和 3 的商品均具有引进和传播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可能性，可能需要根据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的结果确定植物检疫措施。通过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确定的植物检疫措施可根据商品

的原定用途（例如：消费或加工）不同而不同。 

类别 4.未经过加工和原定用途为种植的商品。必须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以确定与该途径相关

的有害生物风险。 

    该类别商品的例子包括繁殖材料（例如：插条、种子、马铃薯种薯、离体培养的植物、植

物微繁殖材料和其它用于种植的植物）。 

    由于有害生物类别 4 的商品是未经过加工的，并且它们的原定用途是用于繁殖和种植，其

引进和传播限定性有害生物的可能性比其它原定用途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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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是本标准事先确定的一个部分 

附件 1：商品商业加工后不再可能被检疫性有害生物侵染的加工方法 

商业加工 描  叙 
加工的 

商品例子 
附加信息 

碳化 通过缺氧燃烧将有机体降解至木炭 木炭  

烹制（蒸煮、加

热、微波辐射，

包括将大米煮成

半熟） 

主要为改变原料的物理结构而对食

品进行加热，以备制食品供消费 

蒸煮过的食品 经常涉及到某个食品的化学

转化，以便改变其口味、质

地、外观和营养特性。 

染色 对纺织布料和其他材料进行染色，使

颜色在 pH 及温度变化和与化学品相

互作用影响下成为纤维或材料的一

部分 

上色的植物纤维

和织物 

 

提取 常常采用大量移取操作，通过物理或

化学过程从植物原料中提取特定的

成分 

油，乙醇，香精 通常在高温条件下进行 

发酵 通过厌氧或缺氧过程，改变食物/植

物材料的化学结构，往往涉及微生物

（细菌、霉菌或酵母）并例如将糖转

换为酒精或有机酸 

葡萄酒，白酒，啤

酒和其它酒精饮

料，发酵蔬菜 

可与巴氏消毒法结合使用 

发芽 为让谷物种子发芽所进行的一系列

活动，目的是提高酶活性，以便将淀

粉降解为糖和通过加热终止酶活动 

发芽的大麦  

多重方法 

加工 

采用多种加工方法的组合，如加热、

高压 

胶合板、碎料板、

华夫刨花板 

 

巴氏消毒法 为杀死不期望存在的或有害的微生

物而进行的加热处理 

消毒的果汁，酒精

饮料（啤酒，葡萄

酒） 

往往与发酵结合使用，然后

进行冷冻（在 4°C）并采用

正确的包装和处理办法。根

据产品的种类确定加工的时

间和温度。 

液体腌制 使用具有特定 pH、盐分、厌氧或渗

透状态的液体基质（例如糖汁、盐水、

油、醋或酒精）腌制植物材料的过程 

腌制水果、蔬菜、

坚果、块茎、球茎 

必须保持合适的 pH，盐分条

件 

制酱（包括混合

） 

制造均匀和可扩展的水果和/或蔬菜

组织，如采用高速混合，用筛子筛或

使用搅拌器 

酱状食品（水果、

蔬菜） 

通常与制备水果或蔬菜浆肉

以及保存果/菜酱的方法（如

巴氏消毒和包装）相结合 

烘烤 在干热条件下进行干燥和烘烤成褐

色的过程 

烘烤的花生， 

咖啡和干果 

 

灭菌 使用热处理（蒸汽，干热和水蒸气），

放射线或化学处理过程，将微生物杀

灭 

灭菌的培养基，

液体 

灭菌可能没有明显地改变商

品的条件，但是去除了微生

物 

灭菌（工业） 对食品进行热处理，通过杀灭全部致

病性、可形成毒素和致腐性微生物而

使包装食品在待售期保持质量稳定。 

罐头蔬菜，汤；UHT

（超高温）汁液 

）处理时间和温度根据罐装

食品的种类、罐的几何形状

和其处理方式而定。无菌处

理和包装包括了对某种大宗

产品的工业灭菌以及随后在

无菌环境中包装及（外）包

装。 



附件 1：商品商业加工后不再可能被检疫性有害生物侵染的加工方法 ISPM 32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SPM 32-11 

商业加工 描  叙 
加工的 

商品例子 
附加信息 

糖液泡制 用糖浸泡或包裹水果的加工方式 蜜饯水果，糖腌水

果，糖衣坚果 

常与果肉制浆，蒸煮和干燥

相结合（使用）。 

软化 使干燥或脱水食品补充水分的过程。 软化水果 常用于干燥的商品。可以与

糖浸泡方法相结合 

 



附件 2：商品商业加工后仍可能被有害生物侵染的加工方法 ISPM 32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SPM 32-12 

本附件是本标准事先确定的一个部分 

附件 2：商品商业加工后仍可能被有害生物侵染的加工方法 

 加工方法 描   叙 加工的商品例子 备   注 

 （木料）切碎 将木料分解为小块 切碎的木料 侵染概率关系到木材品种

、有无树皮和碎木尺寸 

  剁块 剁或切成小块 剁切的水果，坚果，谷类

，蔬菜 

 

  挤压 使用机械力量将植物材料分解为

小块 

中草药，坚果 常常应用于干燥的产品 

  水果和蔬菜干燥/

脱水 

去掉水分以保存，或减少重量或

体积 

脱水水果，蔬菜  

 油漆（包括涂刷，

浸泡） 

用油漆包裹 油漆的木料和藤竹料，纤

维 

 

 剥皮和去壳 去除外层或表皮层或荚壳 去皮的水果，蔬菜，谷物

，坚果 

 

  （谷粒和豆的）抛

光 

通过摩擦或化学反应去除米粒的

外表层，而使米粒光滑和光亮。 

抛光的稻米和可可豆  

 水果和蔬菜收获

后处理 

如分级，分类，清洗或清刷，和

/或给水果和蔬菜打腊 

分级的，筛选，清洗过或

清刷和/或打蜡的蔬菜和

水果 

通常在包装间进行 

 速冻 将水果和蔬菜快速降温，确保

尽快通过充分冷冻结晶的温度

区间来保持水果和蔬菜的质量 

冷冻水果和蔬菜 《速冻食品加工处理推荐

国际规范》（1976年，

CAC/RCP 8-1976，食品法

典委员会，粮农组织，罗

马）指出，经过速冻的食

品应在冷链所有各环节保

持在-18 C或以下，可有

允许的温差。果蔬速冻尤

其杀灭昆虫。冷冻果蔬为

直接消费制备，解冻后会

迅速腐败。因此，由此类

产品产生的有害生物风险

很低
2
。 

 

                                                      
2建议各国不对冷冻果蔬实行限制。 



附录 1：基于有害生物风险的商品分类流程描绘图 ISPM 32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SPM 32-13 

此附录仅供参考，不作为本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录 1：基于有害生物风险的商品分类流程描绘图 

 



ISPM 32 附录 2：划归类别 1 中的商品范例 

ISPM 32-14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此附录仅供参考之用，不作为本标准的规定内容。 

附录 2：划归类别 1 中的商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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